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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此公告日，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i）執行董事郭文叁先生、郭景彬先生、

紀勤應先生、章明靜女士、吳建平先生，及（ii）獨立非執行董事康洹先生、陳

育棠先生及丁美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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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Anhui Conch Cement Company Limited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四

日公告了本公司将 40 亿元人民币的经营资金用于理财，与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元信托”）设立信托理财计划、购买中国银行中银集富专

享理财产品以及与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信托”）设立信托理财计

划的事项，现将上述理财产品的本金收回及收益情况公告如下： 

1、经本公司、国元信托及相关各方协商一致，国元信托已陆续将与其设立

的信托理财计划的本金和相关收益偿付予本公司。截至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四

日，国元信托已分批将该信托理财计划的全部本金 25 亿元和相关收益全部偿付

予本公司，理财净收益为 7,271.88 万元。 

2、本公司购买的中银集富理财产品于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到期，本公

司已于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全额收回 7.5 亿元的委托理财本金，理财净收益

为 1,824.66 万元。 

3、本公司与四川信托设立的信托理财计划将于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五日到期，

届时本公司将另行公告本金收回和相关收益情况。 

特此公告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